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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 城 区 统 计 局 文 件
薛统字〔2024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薛城区统计局关于开展统计执法
突出问题专项排查治理的通知》

局各股室（大队、中心）：

现将《薛城区统计局关于开展统计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排查

治理的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薛城区统计局

2024 年 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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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城区统计局关于开展统计执法突出问题
专项排查治理的通知

为认真落实《枣庄市统计局关于开展统计执法突出问题专

项排查治理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区统计局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

议研究贯彻意见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整改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强力排

查整治统计执法监督主动性不强、能力水平不高、工作不规范、

保障不到位等突出问题，推动全区统计系统防治统计造假责任

意识明显增强，主体责任不断夯实，统计执法质量和效能明显

提升，防治统计造假成效持续巩固，同时举一反三，全面排查

问题，强化数据管控，切实把问题整改落实到统计工作的各个

方面，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。

二、排查治理内容

聚焦统计执法中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，主动排查全区统计

系统在防治统计造假、强化执法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加

强排查治理。

（一）执法监督主动性不强方面。重点排查治理：传达学

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批示精神不到位，贯彻

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统计改革文件精神不持续不深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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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防治统计造假极端重要性和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问题；对

防治统计造假工作缺乏系统谋划和部署，压力传导不够，责任

落实不到位问题；执法监督工作问题导向不强，统计违法线索

来源渠道不畅不宽，对统计造假线索浅查辄止或只调查基层人

员，查处统计造假不深入问题；推动统计违纪违法责任追究不

够有力，案件通报曝光不主动，警示教育效果不明显问题；督

察检查、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，只看短期不重长效，

存在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等问题。

（二）执法监督能力水平不高方面。重点排查治理：统计

执法监督机构不健全，人员配备不到位、数量不均衡，统筹使

用执法人员机制不健全问题；统计执法人员专业水平不高，法

律、统计和财会等专业知识了解不全面，执法工作程序和要点

掌握不深入，执法实践经验不足问题；统计执法与专业调查协

作配合机制不健全、工作合力不强，统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、

派驻监督、组织监督、巡视巡察监督、审计监督等贯通协同机

制不健全，监督信息沟通、线索移送、结果共享不充分等问题。

（三）执法监督工作不规范方面。重点排查治理：执法监

督工作缺乏统筹规划，存在运动式执法、“一刀切”执法、机

械式执法问题；履行执法监督职责不到位，执法检查针对性不

强，以数据核查代替执法检查，以随机执法代替重点执法，避

重就轻选择性执法问题；执法检查制度机制不健全，落实行政

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制度即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不到位，现场检查程序、执法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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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制作不规范，案卷审理和评查不到位，简单粗暴执法问题；

办案质量不高，不遵守法定程序，证据收集不充分、手段不合

法问题；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不规范，重责轻罚、轻责重

罚，过罚不相当、同案不同罚，行政处罚和统计严重失信认定

不到位，办“关系案”“人情案” 甚至逐利执法等问题。

（四）执法监督保障不到位方面。重点排查治理：统计执

法监督基础薄弱，执法业务培训不充分，培训针对性不强、效

果不佳问题；统计普法不到位，推动以案释法、以案普法不深

入问题；

三、组织方式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认真部署安排。区统计局 3 月下发专项排查治理方

案，区局各科室按照方案细化各项任务安排,确保各项任务落到

实处。

（二）开展自查自纠。办公室要认真组织开展自查，确保

全面覆盖，针对每一项治理内容仔细排查。自查发现的问题能

及时改正的要立行立改，不能及时改正的要明确整改时限和措

施，持续推进整改落实。

（三）做好工作总结。要认真总结经验，深入剖析原因，

认清短板弱项，创新思路方法，通过专项排查治理工作，进一

步夯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，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

动成果，并根据自查自纠情况形成报告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要高度重视专项排查治理工作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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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

措施，作为巩固深化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的具体工作，作为

解决统计执法领域突出问题、提升统计执法质效的具体行动，

不断提高防治统计造假责任意识，增强执法监督能力，提升统

计执法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统计局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

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、各专业科室为成员的专项排查治理工

作组，统一领导、统筹规划、督促指导、推动落实专项排查治

理工作。

（三）确保整改落实。要将此次排查治理与防治统计造假

常治长效相结合，深入剖析问题产生原因，填写《统计执法突

出问题和整改情况表》和《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情况表》，健全

制度机制，强化源头治理。对自查和抽查工作中发现的统计违

纪违法问题，要严肃追责问责。


